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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18春】  第（ 19 ）号
关于开展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暨激励计划专项检查工作通知

各学院（部）：

根据本学期教学工作周历及市教委有关激励计划专项检查的工作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现对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请学院（部）围绕年度目标责任制和激励计划年度目标,结合审核评估指标要求，制定具体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查。各学院于5月17日提交检查方案、检查总结（将电子版发至邮箱：lssun@shou.edu.cn）。

学校将组织人员,通过巡查、访谈、听课、查阅档案、考察校内外实习基地等形式,对学院教学工作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作为学院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参考。

初步安排第12周周一（5月21日）下午学校召开期中教学检查总结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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